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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品代购者而言，这堪
称一次暖心的表态。在日前召
开的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
罪新闻发布会上，江苏省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对于

“陆勇”一类的犯罪嫌疑人，江
苏检察机关综合各方面因素，
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陆勇案”之后，“陆勇”已
成 为 一 类 药 品 代 购 者 的 代
称——— 他们从国外为人代购某
些药品，而根据我国现行药品
管理法，这些药品“以假药论”。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

定，“陆勇”们的行为已涉嫌犯
罪。虽然经由多方努力，陆勇本
人最终被免予起诉，“陆勇”们
所面临的“险情”却没有因此而
解除。从这个角度看，江苏检察
机关明确表示，在办理“以假药
论”的案件时，坚持依法慎重处
理、区别对待，充分考虑个案的
具体情况，权衡行为本身对国
家药品监管秩序的实际破坏与
对患者生命权、健康权的维护
之间的关系，对“陆勇”一类的
犯罪嫌疑人“不简单追求刑事
打击”，“一般不作为犯罪处
理”，一定程度地消解了“陆勇”
们的“险情”，表现出了一份可
贵的谦抑与审慎。

如果各地都能这么“体贴”，

“陆勇”们也许就会少一点儿困
窘，多一点儿从容。但是，这种

“体贴”显然不足以解决由来已
久的药品代购难题。早在陆勇无
罪释放之初，大家就已经看到，
从法律层面实施某些重大改变
已是无法回避的治理课题。

的确，该是从法律上为药
品代购“松绑”的时候了。根据
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依法必
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
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
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
处。我国现行刑法将生产、销售
假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该条
第二款直接规定，本条所称假
药是指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
属于假药和按照假药处理的药

品、非药品。
不仅如此，《刑法修正案

（八）》还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
构成要件做了修改，取消了“足
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
这样一来，不但从海外代购不
少“真药”成了“假药”，而代购
这 些 药 品 也 成 了 一 种 行 为
罪——— 不管代购药品是否严重
危害人体健康，只要有这类药
品代购行为，就相当于坐实了
犯罪。

在某种意义上，“陆勇”们
的涉嫌犯罪成了某种必然。一
边是对“物美价廉”的海外药品
的刚需，一边是明确而冷峻的
法条，对相当一部分药品代购
者而言，不涉嫌犯罪实在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既有的某些法
制设计不仅让药品代购“动辄
得咎”，也会让司法人员作
难——— 即便他们基于对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的“优先考虑”，
真心想为“陆勇”们“去罪”，也
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陆勇”，
与其一次次被动而艰难地在司
法环节“打圆场”，不如下定决
心，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一次“调
整”，为药品代购营造一种更宽
松的法律环境。据说，现在很多
重病患者已经买不到需要海外
代购的救命药了。这也从一个侧
面提醒我们，关于药品代购的法
律“调整”不能再拖下去了。

对药品代购不“一刀切”，给患者更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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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转入”，不如说是“借用”

□金新

5月7日，据《新华每日电
讯》消息，深圳市有关部门证
实，富源学校进入此次“二模”
前100名的学生中，有十余名学
生均从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转
入。目前深圳市已成立专项工
作小组进行调查，广东省教育
厅5日也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
成立“高考移民”专项行动工作
组，对外省转入生转学条件进
行排查。

窃以为，这与其说“转入”，
不如说“借用”来得准确！

在各地应试为“王”之时，
我们一味高谈素质，似乎有点
强人所难。

荀子《劝学》有语：“君子生
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句话
说得很明白，人的资质秉性没
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
外物罢了。“借用”并不是一件
坏事，关键看怎么借。

时下全国各地联合办学的
现象如“雨后春笋”，比如浙江的
嘉兴在历年高考落后于杭州的
尴尬情况下，便办了一个衡水第
一中学平湖学校，引进“高考工
厂”模式，期望打个翻身仗从而
扬眉吐气。笔者并不认同“高考
工厂”模式，甚至有点深恶痛绝，
但人家既不有违当今的教育法，

又是真心诚意学习，你要多说，
意义实在不大，有精力有毅力有
能力去改革教育体制抑或高考
制度才是正道。

问题是，有一种“借用”是
虚情假意或曰“偷鸡摸狗”，不
是学别人的教育管理模式（如
果“高考工厂”还能算教育模式
的话），而是“沙里掺金”以提高

“沙”的档次，那就不足为取了。
深圳市教育局表示：“对于

查实的通过非正常户籍学籍迁
移、户籍学籍造假、出具虚假证
明材料等手段获取高考资格，
以及违规办理高考报名的有关
人员和单位，将依法依纪依规
进行严肃处理和追责。”拭目以
待之际，建议大家不要只盯住

一个富源学校，否则有失公平。
曾记得2014年7月24日《广

州日报》有一则消息：“广西钦
州二中30多岁的‘高龄’考生吴
善柳今年夺取了钦州市理科状
元，被清华大学录取。但这不是
重点，重点是他曾以‘学霸’之
身，辗转多所学校参加高考，并
几次考上重点大学（包括2011
年考上北京大学），但都没有去
读。有人称他是‘高考专业户’；
也有人质疑他是以考名校来赢
取不菲的地方奖励……”

如此模式，让学校和“考
霸”实现了“双赢”。

有一个哲理小故事：“一位
老师走进了教室。他拿出一张
画有一个黑点的白纸，问他的

学生：‘孩子们，你们看到了什
么？’学生们盯住黑点，齐声喊
道：‘一个黑点。’‘难道你们谁
也没有看到这张白纸吗？眼光
集中在黑点上，黑点会越来越
大。生活中你们可不要这样
啊！’老师教导说。”

据说，富源学校成绩“逆
袭”有两种办法：“一方面从河
北挖尖子生入广东户籍，在深
圳高考；另一方面招广东的孩
子，学籍挂在富源，送去衡水上
课，再回深圳高考。”这一来富源
学校成了“黑点”抑或“焦点”，
而“焦点”之外呢？如果教育已
成为赌博，覆巢之下无完卵。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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